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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辦單位：      

檔　　號：115/03020901/1
保存年限：10

  
    

便簽於 115年1月5日
  
人事室   

　

一、

  
本案係為推動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，鼓勵公教人員保  
險之被保險人生育，減輕育兒經濟負擔，以發給公教人  
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（以下簡稱本差額補助）予以  
協助，爰訂定「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要點」  
先予敘明。   

二、

  
前揭要點係以115年1月1日以後分娩或早產，並依公教人  
員保險法第36條規定請領生育給付者為適用對象，請領  
之生育給付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時，發給本差額補助  
；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十萬元與生育給付之差額計算，並  
與生育給付合併發給為原則，補助對象分娩或早產為雙  
生以上者，本差額補助按比例增給。   

三、

  
本案擬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  
敬陳　校長   

承辦單位 電話：02-25961567轉181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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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56000043  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訂定「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  
助要點」及行政院修正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第4點附表8「公教人員婚喪生  
育補助表」，並均自115年1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5/01/05 13:26:59  
    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鄒政勇 送陳/會 115/01/05 13:30:11  
    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5/01/05 15:24:40  
可   


